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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國小畢業。

羅東國華國中肄業。

(一) 提高體育預算，培育運動人才。

(二) 增加各部落各類社團活動預算及大力推動各部落祭儀。

(三) 落實各部落會議，如村民大會每年如期舉辦，輔導原住民培養工作技能，提升就業達到安居樂業。

(四) 努力爭取各項建設，專心為民服務，積極監督鄉政及預算。

(一) 寒溪義警小隊長。

(二) 寒溪國小常務委員及顧問。

(三) 寒溪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四) 海軍陸戰隊特種部隊兩棲偵察34期

       結業。

(五) 第19屆鄉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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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國小。

省立宜蘭中學(初中部)。

淡江中學(高中部)。

淡江大學英語系。

一、 全力推行農村再生計畫，早日實現寒溪觀光產業。

二、 繼續爭取寒溪大橋拓寬計畫。

三、 繼續爭取建造寒華大橋。

四、 繼續爭取各部落的產業道路及加裝路燈。

五、 繼續爭取各部落灌溉水以及華興簡易自來水的維修。

六、 關懷弱勢、服務殘障、照顧老人。

七、 強力監督鄉政運作，合理分配預算，提昇行政效能。

八、 設立服務處，全職鄉民代表，全天候為民服務。

東引國中英語教師。

敬恆國中英語教師。

國立馬祖高中英語教師。

國華國中英語教師。

國立師範大學英語暑期研究所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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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北投新民國民中學。

台北市私立志仁高中（肄業）。

 1 .  做一個全職的村長，絕不在外兼職。

 2.  二十四小時為民服務，隨叫隨到。

 3.  整治各部落的墓地，建設公園化的墓園。

 4.  爭取各部落的產業道路。

 5.  爭取自強新村的停車場。

 6.  爭取舖水泥路及加裝路燈。

 7.  爭取各部落的道路修護及擋土牆的設置。

 8.  爭取各部落的室內籃球場並建設公園化的運動場。

 9. 爭 取各部落的灌溉水以及農產品的輔導。

10.重 視社區產業發展及文化傳承。

1. 寒溪國小家長會會長。

2.寒 溪社區發展協會守望相助隊總幹事。

3.寒 溪社區發展協會護溪隊隊長。

4.寒 溪村第十鄰鄰長。

5.第 19屆寒溪村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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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寒溪國民小學。

二、 國華國中。

三、 省立頭城高級中學肄業。

 (一) 擔任一位全職村長，全心為民服務。
(二) 以最誠懇、最熱忱、最公平公正的態度為民服務，以村民的利益為前提。
(三) 加強地方的產業且配合各發展協會爭取未來可行的產業方案，致居民生活品質提升收入安穩。
(四) 加強溝通社區之各機關，如學校、派出所、衛生所及教會等，以達守望相助的功能，使居民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
(五) 為提高生活品質環境的衛生，確實執行每月月定社區清潔日。
(六) 路燈的提報以維護部落夜間行動的安全。
(七) 配合代表爭取寒溪吊橋下方之形象園區。
(八) 利用村長會報會議爭取設置室內籃球場電風扇，以維室內的涼爽以嘉惠百姓。
(九) 促請鄉公所推動新光部落國宅建築用地。
(十) 促請上級加速興建寒華大橋及開發華興部落的生態步道。
(十一) 建請鄉公所推動自強新村國宅建築用地。
(十二) 傳承社區傳統手工藝（編織藤編泰雅美食）。

一、 寒溪國小副會長。

二、 寒溪社區發展協會出納員。

三、 寒溪村第八鄰鄰長。

四、 司達吉斯發展協會會計。

五、 寒溪部落老人關懷站服務員。

六、 寒溪基督長老教會執事。

七、 大同衛生所保健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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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國民小學。

國華國中。

花蓮基督教芥菜種會護理學校。

泰北高中（肄業）。

羅東高商夜校(肄業)。

一、 擔任專職村長，全心全意為民服務。
二、 敦請縣政府加速興建寒華大橋，以利村民有安全回家的路。
三、 爭取各項環境基礎改善工程及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四、 爭取農路改善工程及產業觀光發展。
五、 促請自來水公司定期檢測水質，以確保村民有安全無虞的水質。
六、 促請鄉公所加速成立各部落「灌溉水管理委員會」。
七、 支持教會、協會（老人關懷、照顧等服務）。
八、 爭取各部落防災避難機制提升。
九、 落實本村非原住民居民鄉親權益與關懷。
十、 支持教會、協會（兒童、青少年關懷、照顧等服務）。
十一、 團結部落，營造優質部落生活環境。
十二、 促請鄉公所興建風雨廣場，以利舉辦文化祭儀，七夕活動等場所。
十三、 定期召開「鄰長會議」，以確保資訊公平公正。

宜蘭縣地檢署約僱員。

士林地方法院約僱員。

羅東博愛醫院護士。

頭城家商原青社指導老師。

宜蘭縣部落大學舞蹈老師。

世新大學讀書會指導老師。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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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省宜蘭縣大同鄉第17屆鄉長、大同鄉民代表會第20屆鄉民代表第一選舉區暨大同鄉寒溪村第20屆村長選舉，經定
於中華民國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大 同 鄉 第 １ ７ 屆 鄉 長 選 舉
大同鄉民代表會第２０屆鄉民代表選舉第一選舉區
大 同 鄉 寒 溪 村 第 ２ ０ 屆 村 長 選 舉

臺灣省宜蘭縣 選舉公報 宜 蘭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大同鄉選務作業中心

壹、臺灣省宜蘭縣大同鄉第17屆鄉長選舉候選人

貳、 鄉民代表會第20屆鄉民代表第一選舉區候選人（當選名額1名）臺灣省宜蘭縣大同鄉

參、臺灣省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第20屆村長選舉候選人

1. 大同鄉四季國小茂安分校畢業。

2.宜 蘭縣大同國中畢業。

3.省 立羅東高中肄業。

4.省 立仁愛高農畢業。

5.私 立蘭陽技術學院二專部畢業。

1. 大同鄉戶政事務所戶籍員。

2.大 同鄉公所村幹事、農業課課員。

3.大 同鄉第16屆鄉長。

 1.  賡續強化部落基礎建設，改善部落環境品質。

 2.  守護生態家園，永續自然資源。

 3.  傳承泰雅文化，從生活與教育紮根。

 4.  輔導多元農產業發展，創造產銷商機。

 5.  擴大社會服務，增進照護層面。

 6.  提升深度旅遊品質，推動避暑花鄉。

 

一、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學

　　士。

二、 蘭陽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土

　　木工程學系學士。

一、大同鄉公所初任至現職總計42年餘

        (計歷任村幹事、民政課員、兵役課

        員、兵役課長、兵役課長兼秘書、

        財經課長、圖書館管理員、農業課

        長、農經課長、建設課長、社會課

        長、農業課員)。

二、60年丙等特考臺灣省山地行政人員

        考試及格。

三、 78年公務人員薦任職升等考試一般

        民政職系兵役行政科考試及格。

四、現職大同鄉公所民政課員。

　　大福任職大同鄉公所計有42年餘，初任到現職都奉獻於自己的家鄉，期間由於社會變
遷甚鉅，有感公務員必須與時俱進，因此利用公餘修習各類學能，冀希望在成長的過程與
熱愛我的家鄉中，將一生心力無私的投入鄉政建設，期待開創新局，茲臚列政見如后：
一、 強化行政組織，依其職階適所適才配置人力，並培養勇於任事的團隊。
二、 簡化行政程序，加速承辦與核定時效，以達成快速為民服務效能。
三、 整建各村現有危險農路，以提供安全便利的生產運輸環境。
四、 加強民生基礎建設（如部落周邊巷道、排水系統、擋土牆、地景改善等），以改善環
　　境品質。
五、 強化與農會互動，輔導農民及農事組織運作，以改善產、銷技能，降低生產成本，利
　　潤分享農友。
六、 重視基層體育活動，寬列經費獎助優秀人才及推展特色運動項目，以厚植本鄉體育人
　　才。

 7.  賡續推動部落防洪防災工作，保障部落安全。

 8.  舉辦多元體育活動，獎勵績優體育人才。

 9. 強 化原住民保留地簡政便民措施，提升行政品質。

10.深 化部落特色，營造主題產業。

11.賡 續辦理職業訓練，提升鄉民職場能力，增加就業機會。

七、 強化圖書館功能，推廣國中、小學閱讀活動，培育學生讀、說能力，以培植未來競爭力。
八、 爭取中央經費開發觀光資源，推展生態旅遊事業，活化在地產業及傳統文化機能，以促進旅遊商機
　　與傳承族群文化的契機。
九、 積極爭取中央治山防災經費，以加速整治土石流潛勢區（如聚落區、溪流區等），以保護鄉民生命
　　財產安全。
十、 加強對弱勢民眾的生活關照與扶持；並結合各職場為鄉民媒合就業與職業訓練機會(含特考專班)。
十一、 重視多元文化發展與族群融合的施政理念，鄉政資源以輕重緩急公平公正的建設村落。
十二、 積極爭取寒溪村寒華大橋早日興建，並朝景觀與便捷的功能規劃辦理，並促進寒溪村觀光事業發
　　　展。
十三、 重視鄉內各人民團體之營造，並輔導其發展；各社區活動中心寬列經費補助其水、電基本費用及
　　　修繕費用。


